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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实验室危化品管理工作实行实验中心主管下的全员

责任制。实验中心全面主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。各团队

负责人和使用教师具体承担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日常管理工作，

是该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具体责任人并承担相应安全责任。各

团队负责人和使用教师对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负有

直接责任。

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采购工作必须依照国务院《危险化学品

安全管理条例》和公安部发布的《公共安全行业标准》（GA58-93）

及药品采购等有关规定进行。危险化学药品必须通过实验中心，

按照合法程序购买；严禁私自向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或

者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、公司采购。

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存储点在腾飞楼 D 座 502，严禁在实验室

内私自存放危险化学品。D502 房间为智能管理实验室，必须双人

人脸验证才能进入，进入药品库后，严格按照双人双锁管理要求

取用药品。



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领出时，必须在 D502 电脑终端设备上做

好领用登记，归还时也要做好归还登记，否则终端设备会给管理

人员发出警报。

第五条 各实验室要坚持“用多少，申购多少”的原则，不

购买、存放大量危险化学品。实验中心定期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核

查，做到账账、账物相符。

第六条 在使用危险化学品前，应接受指导教师详细指导，

了解化学品的化学性质、掌握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防护措施，实

验需两人或两人以上操作。避免可能造成的燃烧或爆炸事故。发

生化学品撒漏，应采用适当方法，及时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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